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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
西南區
承辦人：朱璿文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212
傳真：02-28210257
電子信箱：da_11070@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工水下字第11260472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 (27657824_1126047256_1_ATTACH1.odt、

27657824_1126047256_1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處112年8月17日辦理「四分溪支流暨九如綠地排水

環境營造改善工程」地區說明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處112年8月8日北市工水下字第1126044392號函辦

理。

正本：久如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議會李彥秀議員、臺北市議會陳宥丞議員、臺北市議
會游淑慧議員、臺北市議會李明賢議員、臺北市議會何孟樺議員、臺北市議會闕
枚莎議員、臺北市議會王孝維議員、臺北市議會李建昌議員、臺北市議會吳世正
議員、臺北市南港區公所、臺北市南港區九如里辦公處、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區營業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工務科

副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下工科 1120824

*HPAR112900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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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四分溪支流暨九如綠地排水環境營造改善工程」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年8月17日下午2時0分 

二、地點：久如地區發展協會（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208號） 

三、主持人：李正寰正工程司代                 紀錄：朱璿文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 各單位發言紀要： 

(一) 久如地區發展協會： 

1. 建議評估河道生態淨化、保水滯留及後續親水的可行性。 

(二) 民眾1 

1. 建議增設景觀桌供民眾使用。。 

2. 建議整體公園、河道應進行定期維護管理。 

(三) 民眾2 

1. 由於現有涼亭夜間光線不足易影響安全問題，建議改善涼亭的夜

間照明，以免造成視野盲區。 

(四) 民眾3 

1. 建議可評估討論工具間的必要性。 

(五) 民眾4 

1. 建議新設電箱請台電進行相關色彩計畫。 

(六) 民眾5 

1. 現有解說牌的處理方式為何？ 

2. 既有未驗收之人行道側告示牌無法提供公佈欄的需求，建議未來

設施提供公佈欄需求。 

(七) 民眾6 



- 2 - 

 

1. 建議既有溜滑梯重新打磨上蠟整理。 

六、 會議結論： 

本案係延續本處「市區排水系統環境營造規劃」一案，盤點臺北市水

圳系統，評估全市具有營造生態潛力且發展之地點期盼能藉由環境營 

造，喚起過往水城臺北記憶，營造生物及人都能共生共榮的水環境。

本次針對「四分溪支流暨九如綠地排水環境營造改善工程」案召開地

區說明會，目的透過現場說明規劃內容，並蒐集地區民意及想法；感

謝里長、議員及居民對本案提供寶貴意見，本案將納入參考並持續精

進辦理本案。以下針對幾點問題回應： 

(一) 本案擬規劃由原有之三面光護坡更新為塊石堆砌緩坡，並種植

複層植栽，望能達成生態共榮之景觀環境；惟因親水步道及戲

水環境之設置對水質有嚴格要求，本處溪流雖承接四分溪支流，

但仍處在都市環境許久，對水質汙染之現況需再行檢驗，目前

不建議以親水步道方式設置。 

(二) 新設桌椅組合位置及方式將納入評估。 

(三) 本案除原有公園高燈外，將另設置多處景觀矮燈，確保將來未

有視野盲區之產生；遮雨棚形式將納入評估。 

(四) 既有工具間及告示牌為公園路燈管理處轄管，存留與否將納入

納入評估。 

(五) 舊有溜滑梯為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之資產，僅於本案更新清潔

並整理外觀。 

七、散會：下午4時30分。(以下空白) 






